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3110號 

原      告  林葰棋  

被      告  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美齡  

訴訟代理人  王伯彥  

            廖進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5,96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簽訂原森一期房屋預

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賣方

（即被告）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之廣告宣傳品及其

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

為契約之一部分。而原始建築基地廣告及相關設計圖均載明

一樓孝親房之設置，且經搜尋google地圖該接待中心亦有孝

親房設置之廣告，惟被告交屋前後均未施作孝親房，經原告

催告履約，被告均未依約施作，被告顯然違反系爭契約之約

定。嗣經原告請設計公司就孝親房設計估價施作，總計費用

為新臺幣（下同）4萬5,969元，經以存證信函告知被告應賠

付該部分之損失，仍未獲被告賠償，爰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及

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4萬5,969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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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主張：原森一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在規劃時確實有

孝親房之設計，但在交屋之前，被告曾與原告確認是否需要

孝親房，是原告表示不需要，故被告改以贈送大買家禮券7

萬元作為代替，再加上購屋時被告所贈送之3萬元禮券，原

告總共獲得10萬元禮券，原告於113年9月13日簽字接受，後

於同年9月19日，原告於客變完工確認單上簽名，並完成尾

款之給付，若真有孝親房未施作之情形，原告豈會支付尾款

6萬8,047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被告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

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

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之一部分；且系爭建案建

築基地及系爭建案接待中心之廣告亦均主打有孝親房設置，

惟被告並未施作孝親房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契約、系爭建案

建築基地及系爭建案接待中心之廣告照片各1張、鑫悅地產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客變工程完成確認單（載明「孝親房尚未

施作 ×未施作×」）及原告與被告公司員工趙南雄、廖進楚

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而被告對於系爭建案確有孝

親房之設計，及系爭建案之廣告確有刊登「1F孝親房」，且

就原告所購買之房屋並未施作孝親方乙節，並不爭執。本院

審酌系爭契約既已將廣告之內容作為契約之部分，且被告亦

自承系爭建案確有此部分之設計，則被告自負有履行之義

務，堪認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建案施作之內容確包含有施作

孝親房乙節為真實。

　㈡被告雖辯稱係因原告表示不用施作孝親房，且業已增加給付

禮券數額，以為替代方案等語，此為原告所否認，是就該部

分之事實係屬對被告有利之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之規定，應由其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就原告是否曾表示無需施作孝親房一節，證人廖進楚於本院

115年3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系爭建案於廣告內容中有

打上關於孝親房之資訊，孝親房是被告公司贈送的。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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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建案之販售是由我與原告接洽，當初在談的時候，尚未

談到孝親房的問題。嗣後我請原告到公司確認，即由公司的

王柏彥與原告洽談，我對孝親房的洽談過程並不清楚，都是

由王柏彥事後告訴我的。當時我有問到為何要送原告那麼多

禮券，王柏彥表示說是因為原告不做孝親房等語（見本院卷

第98至99頁）。由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可知，其並不知悉原

告有無與王柏彥間就是否施作孝親房一事達成協議，乃事後

由王柏彥轉述，故此部分並非證人親自所見所聞，尚不足以

之證明原告確實已捨棄孝親房之施作。

　⒉再參諸被告所提出之「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客變工程

完成確認單」中，即已載明「孝親房尚未施作 ×未施作×

」，倘原告果有表示不需施作孝親房，衡情應不會記載「尚

未施作」等文字，由此可知，本件應無被告所述「原告自己

表示不要」之情形。

　⒊至於被告辯稱原告所獲取之禮券較一般購屋之消費者為多，

其原因即係因原告放棄施作孝親房而換得之替代物，然原告

對此則主張係因其配偶為王柏彥於朝陽大學之學妹，才由5

萬元加到10萬元之禮券，就禮券部分是由王柏彥個人贈送等

語（見本院卷第100至101頁）。兩造對於10萬元禮券之緣

由，各執一詞，且均未提出任何事證為憑。衡酌一般預售屋

交易市場，建商（或仲介）為推銷建案，往往會提供各式各

樣的贈品或折讓，以吸引消費者購屋，則原告主張其前往看

屋時，被告因上開原因而提供高額的禮券以為其訂屋之贈

品，尚與常情無違；反觀被告所提出之「鑫悅地產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客變工程完成估價單」，關於客變工程，均有載明

於上開單據，並且註明各項客變工程內容，其中更有記載

「2、一樓廁所門確定不改外開，另補償5000禮卷。」等文

字，足徵被告對於客變工程如有補償，亦會載明，以杜爭

議，則依被告所述，倘本件係因原告不施作孝親房而補償原

告7萬元禮券，此數額非微，卻無隻字片語記載此一客變工

程及補償，顯異與被告前開處理客變工程之方式，是被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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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主張，尚難令人採信。

　㈢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務人遲延

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民法第227條

第1項及第231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無從證明原告業已表

示不需施作孝親房，則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即有施作孝

親房之義務，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應施作孝親房，即有所據。

而被告拒絕原告之請求，原告乃於113年7月18日及同年月23

日透過LINE之通話，告知被告員工趙南雄及廖進楚，表示將

自行施作孝親房，嗣後依法進行求償，並因此雇工施作孝親

房而支出4萬5,969元，有原告與趙南雄、廖進楚之LINE對話

紀錄截圖、施作孝親房工程報價單及統一發票附卷可查（見

本院卷第73至79頁、司促卷第13、15頁），此部分之費用，

應屬被告未依約履行所生之損害，揆諸前揭規定，原告請求

被告賠償45,969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原告對被告之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

期限之給付，原告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請求被告給付，且支

付命令已於114年4月11日送達被告（見司促卷第107頁），

然被告迄未給付，依前揭規定，被告即應於收受支付命令後

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4年4

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自

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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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告給付4萬5,969元，及自114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六、本件為訴訟標的金額在10萬元以下之小額訴訟，依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20規定，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爰不待原告之聲請，就原告勝訴部分諭知假執

行之宣告。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

　　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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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3110號 
原      告  林葰棋  
被      告  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美齡  
訴訟代理人  王伯彥  
            廖進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5,96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簽訂原森一期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賣方（即被告）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之一部分。而原始建築基地廣告及相關設計圖均載明一樓孝親房之設置，且經搜尋google地圖該接待中心亦有孝親房設置之廣告，惟被告交屋前後均未施作孝親房，經原告催告履約，被告均未依約施作，被告顯然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嗣經原告請設計公司就孝親房設計估價施作，總計費用為新臺幣（下同）4萬5,969元，經以存證信函告知被告應賠付該部分之損失，仍未獲被告賠償，爰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萬5,969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主張：原森一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在規劃時確實有孝親房之設計，但在交屋之前，被告曾與原告確認是否需要孝親房，是原告表示不需要，故被告改以贈送大買家禮券7萬元作為代替，再加上購屋時被告所贈送之3萬元禮券，原告總共獲得10萬元禮券，原告於113年9月13日簽字接受，後於同年9月19日，原告於客變完工確認單上簽名，並完成尾款之給付，若真有孝親房未施作之情形，原告豈會支付尾款6萬8,047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被告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之一部分；且系爭建案建築基地及系爭建案接待中心之廣告亦均主打有孝親房設置，惟被告並未施作孝親房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契約、系爭建案建築基地及系爭建案接待中心之廣告照片各1張、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客變工程完成確認單（載明「孝親房尚未施作 ×未施作×」）及原告與被告公司員工趙南雄、廖進楚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而被告對於系爭建案確有孝親房之設計，及系爭建案之廣告確有刊登「1F孝親房」，且就原告所購買之房屋並未施作孝親方乙節，並不爭執。本院審酌系爭契約既已將廣告之內容作為契約之部分，且被告亦自承系爭建案確有此部分之設計，則被告自負有履行之義務，堪認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建案施作之內容確包含有施作孝親房乙節為真實。
　㈡被告雖辯稱係因原告表示不用施作孝親房，且業已增加給付禮券數額，以為替代方案等語，此為原告所否認，是就該部分之事實係屬對被告有利之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之規定，應由其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就原告是否曾表示無需施作孝親房一節，證人廖進楚於本院115年3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系爭建案於廣告內容中有打上關於孝親房之資訊，孝親房是被告公司贈送的。一開始系爭建案之販售是由我與原告接洽，當初在談的時候，尚未談到孝親房的問題。嗣後我請原告到公司確認，即由公司的王柏彥與原告洽談，我對孝親房的洽談過程並不清楚，都是由王柏彥事後告訴我的。當時我有問到為何要送原告那麼多禮券，王柏彥表示說是因為原告不做孝親房等語（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由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可知，其並不知悉原告有無與王柏彥間就是否施作孝親房一事達成協議，乃事後由王柏彥轉述，故此部分並非證人親自所見所聞，尚不足以之證明原告確實已捨棄孝親房之施作。
　⒉再參諸被告所提出之「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客變工程完成確認單」中，即已載明「孝親房尚未施作 ×未施作× 」，倘原告果有表示不需施作孝親房，衡情應不會記載「尚未施作」等文字，由此可知，本件應無被告所述「原告自己表示不要」之情形。
　⒊至於被告辯稱原告所獲取之禮券較一般購屋之消費者為多，其原因即係因原告放棄施作孝親房而換得之替代物，然原告對此則主張係因其配偶為王柏彥於朝陽大學之學妹，才由5萬元加到10萬元之禮券，就禮券部分是由王柏彥個人贈送等語（見本院卷第100至101頁）。兩造對於10萬元禮券之緣由，各執一詞，且均未提出任何事證為憑。衡酌一般預售屋交易市場，建商（或仲介）為推銷建案，往往會提供各式各樣的贈品或折讓，以吸引消費者購屋，則原告主張其前往看屋時，被告因上開原因而提供高額的禮券以為其訂屋之贈品，尚與常情無違；反觀被告所提出之「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客變工程完成估價單」，關於客變工程，均有載明於上開單據，並且註明各項客變工程內容，其中更有記載「2、一樓廁所門確定不改外開，另補償5000禮卷。」等文字，足徵被告對於客變工程如有補償，亦會載明，以杜爭議，則依被告所述，倘本件係因原告不施作孝親房而補償原告7萬元禮券，此數額非微，卻無隻字片語記載此一客變工程及補償，顯異與被告前開處理客變工程之方式，是被告此部分主張，尚難令人採信。
　㈢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31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無從證明原告業已表示不需施作孝親房，則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即有施作孝親房之義務，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應施作孝親房，即有所據。而被告拒絕原告之請求，原告乃於113年7月18日及同年月23日透過LINE之通話，告知被告員工趙南雄及廖進楚，表示將自行施作孝親房，嗣後依法進行求償，並因此雇工施作孝親房而支出4萬5,969元，有原告與趙南雄、廖進楚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施作孝親房工程報價單及統一發票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3至79頁、司促卷第13、15頁），此部分之費用，應屬被告未依約履行所生之損害，揆諸前揭規定，原告請求被告賠償45,969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請求被告給付，且支付命令已於114年4月11日送達被告（見司促卷第107頁），然被告迄未給付，依前揭規定，被告即應於收受支付命令後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萬5,969元，及自114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為訴訟標的金額在10萬元以下之小額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爰不待原告之聲請，就原告勝訴部分諭知假執行之宣告。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
　　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3110號 

原      告  林葰棋  

被      告  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美齡  

訴訟代理人  王伯彥  

            廖進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5,96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簽訂原森一期房屋預

    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賣方

    （即被告）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之廣告宣傳品及其

    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

    為契約之一部分。而原始建築基地廣告及相關設計圖均載明

    一樓孝親房之設置，且經搜尋google地圖該接待中心亦有孝

    親房設置之廣告，惟被告交屋前後均未施作孝親房，經原告

    催告履約，被告均未依約施作，被告顯然違反系爭契約之約

    定。嗣經原告請設計公司就孝親房設計估價施作，總計費用

    為新臺幣（下同）4萬5,969元，經以存證信函告知被告應賠

    付該部分之損失，仍未獲被告賠償，爰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及

    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4萬5,969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主張：原森一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在規劃時確實有

    孝親房之設計，但在交屋之前，被告曾與原告確認是否需要

    孝親房，是原告表示不需要，故被告改以贈送大買家禮券7

    萬元作為代替，再加上購屋時被告所贈送之3萬元禮券，原

    告總共獲得10萬元禮券，原告於113年9月13日簽字接受，後

    於同年9月19日，原告於客變完工確認單上簽名，並完成尾

    款之給付，若真有孝親房未施作之情形，原告豈會支付尾款

    6萬8,047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被告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

    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

    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之一部分；且系爭建案建築

    基地及系爭建案接待中心之廣告亦均主打有孝親房設置，惟

    被告並未施作孝親房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契約、系爭建案建

    築基地及系爭建案接待中心之廣告照片各1張、鑫悅地產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客變工程完成確認單（載明「孝親房尚未施

    作 ×未施作×」）及原告與被告公司員工趙南雄、廖進楚之L

    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而被告對於系爭建案確有孝親

    房之設計，及系爭建案之廣告確有刊登「1F孝親房」，且就

    原告所購買之房屋並未施作孝親方乙節，並不爭執。本院審

    酌系爭契約既已將廣告之內容作為契約之部分，且被告亦自

    承系爭建案確有此部分之設計，則被告自負有履行之義務，

    堪認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建案施作之內容確包含有施作孝親

    房乙節為真實。

　㈡被告雖辯稱係因原告表示不用施作孝親房，且業已增加給付

    禮券數額，以為替代方案等語，此為原告所否認，是就該部

    分之事實係屬對被告有利之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之規定，應由其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就原告是否曾表示無需施作孝親房一節，證人廖進楚於本院1

    15年3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系爭建案於廣告內容中有打

    上關於孝親房之資訊，孝親房是被告公司贈送的。一開始系

    爭建案之販售是由我與原告接洽，當初在談的時候，尚未談

    到孝親房的問題。嗣後我請原告到公司確認，即由公司的王

    柏彥與原告洽談，我對孝親房的洽談過程並不清楚，都是由

    王柏彥事後告訴我的。當時我有問到為何要送原告那麼多禮

    券，王柏彥表示說是因為原告不做孝親房等語（見本院卷第

    98至99頁）。由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可知，其並不知悉原告

    有無與王柏彥間就是否施作孝親房一事達成協議，乃事後由

    王柏彥轉述，故此部分並非證人親自所見所聞，尚不足以之

    證明原告確實已捨棄孝親房之施作。

　⒉再參諸被告所提出之「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客變工程完成確認單」中，即已載明「孝親房尚未施作 ×未施作× 」，倘原告果有表示不需施作孝親房，衡情應不會記載「尚未施作」等文字，由此可知，本件應無被告所述「原告自己表示不要」之情形。

　⒊至於被告辯稱原告所獲取之禮券較一般購屋之消費者為多，

    其原因即係因原告放棄施作孝親房而換得之替代物，然原告

    對此則主張係因其配偶為王柏彥於朝陽大學之學妹，才由5

    萬元加到10萬元之禮券，就禮券部分是由王柏彥個人贈送等

    語（見本院卷第100至101頁）。兩造對於10萬元禮券之緣由

    ，各執一詞，且均未提出任何事證為憑。衡酌一般預售屋交

    易市場，建商（或仲介）為推銷建案，往往會提供各式各樣

    的贈品或折讓，以吸引消費者購屋，則原告主張其前往看屋

    時，被告因上開原因而提供高額的禮券以為其訂屋之贈品，

    尚與常情無違；反觀被告所提出之「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客變工程完成估價單」，關於客變工程，均有載明於上

    開單據，並且註明各項客變工程內容，其中更有記載「2、

    一樓廁所門確定不改外開，另補償5000禮卷。」等文字，足

    徵被告對於客變工程如有補償，亦會載明，以杜爭議，則依

    被告所述，倘本件係因原告不施作孝親房而補償原告7萬元

    禮券，此數額非微，卻無隻字片語記載此一客變工程及補償

    ，顯異與被告前開處理客變工程之方式，是被告此部分主張

    ，尚難令人採信。

　㈢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務人遲延

    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民法第227條

    第1項及第231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無從證明原告業已表

    示不需施作孝親房，則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即有施作孝

    親房之義務，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應施作孝親房，即有所據。

    而被告拒絕原告之請求，原告乃於113年7月18日及同年月23

    日透過LINE之通話，告知被告員工趙南雄及廖進楚，表示將

    自行施作孝親房，嗣後依法進行求償，並因此雇工施作孝親

    房而支出4萬5,969元，有原告與趙南雄、廖進楚之LINE對話

    紀錄截圖、施作孝親房工程報價單及統一發票附卷可查（見

    本院卷第73至79頁、司促卷第13、15頁），此部分之費用，

    應屬被告未依約履行所生之損害，揆諸前揭規定，原告請求

    被告賠償45,969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原告對被告之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

    期限之給付，原告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請求被告給付，且支

    付命令已於114年4月11日送達被告（見司促卷第107頁），

    然被告迄未給付，依前揭規定，被告即應於收受支付命令後

    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4年4

    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

    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給付4萬5,969元，及自114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六、本件為訴訟標的金額在10萬元以下之小額訴訟，依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20規定，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爰不待原告之聲請，就原告勝訴部分諭知假執

    行之宣告。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

　　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3110號 

原      告  林葰棋  

被      告  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美齡  

訴訟代理人  王伯彥  

            廖進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5,96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簽訂原森一期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賣方（即被告）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之一部分。而原始建築基地廣告及相關設計圖均載明一樓孝親房之設置，且經搜尋google地圖該接待中心亦有孝親房設置之廣告，惟被告交屋前後均未施作孝親房，經原告催告履約，被告均未依約施作，被告顯然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嗣經原告請設計公司就孝親房設計估價施作，總計費用為新臺幣（下同）4萬5,969元，經以存證信函告知被告應賠付該部分之損失，仍未獲被告賠償，爰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萬5,969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主張：原森一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在規劃時確實有孝親房之設計，但在交屋之前，被告曾與原告確認是否需要孝親房，是原告表示不需要，故被告改以贈送大買家禮券7萬元作為代替，再加上購屋時被告所贈送之3萬元禮券，原告總共獲得10萬元禮券，原告於113年9月13日簽字接受，後於同年9月19日，原告於客變完工確認單上簽名，並完成尾款之給付，若真有孝親房未施作之情形，原告豈會支付尾款6萬8,047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被告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之一部分；且系爭建案建築基地及系爭建案接待中心之廣告亦均主打有孝親房設置，惟被告並未施作孝親房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契約、系爭建案建築基地及系爭建案接待中心之廣告照片各1張、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客變工程完成確認單（載明「孝親房尚未施作 ×未施作×」）及原告與被告公司員工趙南雄、廖進楚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而被告對於系爭建案確有孝親房之設計，及系爭建案之廣告確有刊登「1F孝親房」，且就原告所購買之房屋並未施作孝親方乙節，並不爭執。本院審酌系爭契約既已將廣告之內容作為契約之部分，且被告亦自承系爭建案確有此部分之設計，則被告自負有履行之義務，堪認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建案施作之內容確包含有施作孝親房乙節為真實。

　㈡被告雖辯稱係因原告表示不用施作孝親房，且業已增加給付禮券數額，以為替代方案等語，此為原告所否認，是就該部分之事實係屬對被告有利之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之規定，應由其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就原告是否曾表示無需施作孝親房一節，證人廖進楚於本院115年3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系爭建案於廣告內容中有打上關於孝親房之資訊，孝親房是被告公司贈送的。一開始系爭建案之販售是由我與原告接洽，當初在談的時候，尚未談到孝親房的問題。嗣後我請原告到公司確認，即由公司的王柏彥與原告洽談，我對孝親房的洽談過程並不清楚，都是由王柏彥事後告訴我的。當時我有問到為何要送原告那麼多禮券，王柏彥表示說是因為原告不做孝親房等語（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由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可知，其並不知悉原告有無與王柏彥間就是否施作孝親房一事達成協議，乃事後由王柏彥轉述，故此部分並非證人親自所見所聞，尚不足以之證明原告確實已捨棄孝親房之施作。

　⒉再參諸被告所提出之「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客變工程完成確認單」中，即已載明「孝親房尚未施作 ×未施作× 」，倘原告果有表示不需施作孝親房，衡情應不會記載「尚未施作」等文字，由此可知，本件應無被告所述「原告自己表示不要」之情形。

　⒊至於被告辯稱原告所獲取之禮券較一般購屋之消費者為多，其原因即係因原告放棄施作孝親房而換得之替代物，然原告對此則主張係因其配偶為王柏彥於朝陽大學之學妹，才由5萬元加到10萬元之禮券，就禮券部分是由王柏彥個人贈送等語（見本院卷第100至101頁）。兩造對於10萬元禮券之緣由，各執一詞，且均未提出任何事證為憑。衡酌一般預售屋交易市場，建商（或仲介）為推銷建案，往往會提供各式各樣的贈品或折讓，以吸引消費者購屋，則原告主張其前往看屋時，被告因上開原因而提供高額的禮券以為其訂屋之贈品，尚與常情無違；反觀被告所提出之「鑫悅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客變工程完成估價單」，關於客變工程，均有載明於上開單據，並且註明各項客變工程內容，其中更有記載「2、一樓廁所門確定不改外開，另補償5000禮卷。」等文字，足徵被告對於客變工程如有補償，亦會載明，以杜爭議，則依被告所述，倘本件係因原告不施作孝親房而補償原告7萬元禮券，此數額非微，卻無隻字片語記載此一客變工程及補償，顯異與被告前開處理客變工程之方式，是被告此部分主張，尚難令人採信。

　㈢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31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無從證明原告業已表示不需施作孝親房，則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即有施作孝親房之義務，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應施作孝親房，即有所據。而被告拒絕原告之請求，原告乃於113年7月18日及同年月23日透過LINE之通話，告知被告員工趙南雄及廖進楚，表示將自行施作孝親房，嗣後依法進行求償，並因此雇工施作孝親房而支出4萬5,969元，有原告與趙南雄、廖進楚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施作孝親房工程報價單及統一發票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3至79頁、司促卷第13、15頁），此部分之費用，應屬被告未依約履行所生之損害，揆諸前揭規定，原告請求被告賠償45,969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請求被告給付，且支付命令已於114年4月11日送達被告（見司促卷第107頁），然被告迄未給付，依前揭規定，被告即應於收受支付命令後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萬5,969元，及自114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為訴訟標的金額在10萬元以下之小額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爰不待原告之聲請，就原告勝訴部分諭知假執行之宣告。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

　　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